
26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規定；該職

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六月一日生效。 

五、彰化縣政府 函 

地  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 辦 人：科員 吳政道 

電  話：04-7531178 

電子信箱：born0111@email.chcg.gov.tw 

受 文 者：彰化縣議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 6月 20日 

發文字號：府消保字第11202345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修正「彰化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公布令影本1份 

 

主  旨：有關「彰化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本府112年 6月 13日府

行法字第1120224032號令公布，敬請 查照。 

說  明： 

一、旨揭修正案業經行政院112年 5月 18日院臺消保字第1125010199號函核定。 

二、檢送修正「彰化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公布令影本一份。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本府行政處 

彰化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 6月 13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1120224032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彰化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附修正「彰化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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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例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八 條  企業經營者於訂立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契約時，應告知消費者下列事項，並取

得消費者聲明已受告知之證明文件： 

一、企業經營者之名稱、代表人、事務所或營業所及電話或電子郵件等消費者

得迅速有效聯絡之通訊資料。 

二、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對價、付款期日及方式、交付期日及方式。 

三、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 

  商品或服務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排除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

適用。 

五、消費申訴之受理方式。 

六、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經由網際網路所為之通訊交易，前項應提供之資訊應以可供消費者完整查閱、

儲存之電子方式為之。 

第 十七 條  執行機關或消費者保護官處理消費爭議案件，發現企業經營者有下列不當銷售

行為時，得移請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一、依企業經營者為訪問交易時，以提供無償服務、檢查、贈品為名，行銷售

商品或服務之實者。 

二、依企業經營者所為行為、言詞或廣告，使消費者誤信為政府機關或公益團

體或其他企業經營者之人員而與其為交易行為者。 

三、企業經營者所為行為、言詞或廣告，使消費者誤信有購入、設置或利用商

品或服務之法令上義務或其已取得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或其他企業經營者

之許可、認可、授權、推薦而與其為交易行為者。 

四、企業經營者涉嫌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刊登不實廣告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者。 

第二十二條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消

費者得向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 

一、企業經營者之營業所或事務所所在地在本縣者。 

二、契約之訂立地或履行地在本縣者。 

三、侵權行為之行為地或結果地在本縣者。 

四、消費者之住所地在本縣者。 

五、其他消費關係發生地在本縣者。 

第二十七條  企業經營者違反第四條、第八條規定，經通知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者，處新

台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